
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學雜費調整審議程序 

業務辦理單位：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

辦理時間：依每學年第 2學期教育部學雜費調整函示日起，至教育部核定日並經全校公告止。 

 

依校務發展、財務運用及資

源設備規劃進行評估 

依規定成立審議小組及決策

小組 

召開審議小組會議(委員為

本校一級主管及學生代

表)，提案討論本校學雜費調

整與否及調整幅度。 

調整與否 

舉行學雜費調整學生說明會

舉行學雜費調整決策會議 

呈請教育部核定 

呈請教育部備查 

是 

否 

依部核定後公告上網 

依教育部函示辦理 

 


